
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重大疾病

保险（2026 版）费率表 

 

一、基准费率  

年龄（周岁） 基准费率 

0-4 0.05% 

5-10 0.03% 

11-15 0.04% 

16-20 0.05% 

21-25 0.07% 

26-30 0.11% 

31-35 0.19% 

36-40 0.32% 

41-45 0.54% 

46-50 0.80% 

51-55 1.15% 

56-60 1.69% 

61-65 2.44% 

66-70 3.49% 

71-75 4.95% 

76-80 6.92% 

81-85 9.55% 

86-90 12.86% 

91-95 16.77% 

96-100 20.90% 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 

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，该系数取 1.0。

下表区间范围内未列明的调整系数可按线性插值法计算。 



（一）人数调整系数 

按照投保团体的总人数选择相应的调整系数取值。 

人数（人） 调整系数 

500 及以上 [0.6,0.75] 

100（含）至 500（不含） （0.75,0.9] 

100 以下 （0.9,1.2] 

（二）参保比例调整系数 

根据同一组织中参保的被保险人数与该组织整体人员

数的比例，选取相应的调整系数取值。 

参保比例 调整系数 

80%及以上 [0.7,0.8] 

50%（含）至 80%（不含） （0.8,1.0] 

50%以下 （1.0,1.3] 

（三）职业状况调整系数 

承保时根据保险人职业分类表进行判断分类，并根据大

部分成员的职业状况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，成员职业状况分

布较为分散的，此调整系数取值为 1。 

职业类别 调整系数 

1 [0.7,0.8] 

2 （0.8,0.9] 

3 （0.9,1.0] 

4 （1.0,1.1] 



5 （1.1,1.2] 

6 （1.2,1.3] 

S （1.3,1.5] 

注：上述职业分类以投保时保险人官方公布的职业分类

表为准。 

（四）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

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调整系数 

优选体 0.3 

标准体 1.0 

次选体 [1.2,3.0] 

注：根据核保人设定的被保险人健康风险管控标准，本

系数对应的具体分类如下： 

1. 优选体：被保险人身体健康状况极佳，无任何健康

告知问询事项，无重大既往症确诊史或体检显著异常。 

2. 标准体：被保险人存在轻微体检指标异常，但无重

大疾病确诊史，整体健康状况处于可控范围。 

3. 次标体：被保险人存在重大既往症确诊病史。 

（五）地区调整系数 

根据被保险人所在地域，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，具体地

区定义，与中国精算师协会重疾发生率经验分析结果中的定

义一致。 

地区 调整系数 

西北、西南、华中地区 [0.7,0.9] 



华南、华北地区 （0.9,1.1] 

东北、华东地区 （1.1,1.3] 

（六）渠道调整系数 

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 

电话销售、门店销售、直销 [0.75,0.9] 

其他非互联网渠道 （0.9,1.0] 

（七）过往损失率调整系数 

根据过往三年损失率的平均水平，选择相应的调整系

数，无过往经验损失率的，此系数取值为 1。 

过往损失率 调整系数 

50%及以下 [0.3,0.7] 

50%（不含）至 70%（含） （0.7,1.0] 

70%以上 （1.0,1.3] 

（八）核保人调整系数 

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投保方的风险配合度（如是否

配合健康管理或防灾建议）等进行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

果，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 

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

整体风险较低 [0.7,0.9] 

整体风险标准 （0.9,1.1] 

整体风险较高 （1.1,1.3] 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 



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＝每人保险金额×基准费率×适用

的费率调整系数之积 

总保费＝∑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照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。 


